
 

 
資料文件  
 
 
 

立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 
 

就使用屯門客運碼頭以營辦跨境客運渡輪服務進行招標  
 
 
 
 
目的  
 
 本文旨在告知議員，政府已完成公開招標，並與香

港西北航運快線有限公司 (下稱 “西北 ”)簽訂租賃協議，讓該

公司使用屯門客運碼頭，營辦跨境客運渡輪服務。  
 
 
背景  
 
2 .  屯 門 客 運 碼 頭 現 行 的 租 賃 協 議 將 於 二 零 一 零 年 十

二月二十六日屆滿。正如在較早時的資料文件中所彙報，政

府已在二零一零年七月九日進行公開招標，邀請承投使用屯

門客運碼頭，營辦往來澳門的跨境客運渡輪服務，及按中標

者的選擇提供往來珠江三角洲 (下稱 “珠三角 ”)的服務。截至

二零一零年八月二十日招標限期屆滿為止，只有西北向政府

提交標書。經過由運輸及房屋局及海事處代表組成的跨部門

標書評核小組審議後，認為該標書符合招標文件中訂明的所

有條件。  
 
3 .  政 府 在 本 年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向 西 北 發 出 附 有 條 件

的中標通知。就此，西北按照我們的要求向政府提交了一份

由澳門港務局 (下稱 “港務局 ”)發出的書面文件，以證明其符

合在澳門提供跨境客運渡輪服務的基本條件。  
 
4 .  前文第三段中所述，由西北所提交的文件可以證明

該公司有資格在澳門申請所需的營運准照及航線許可。港務

局一貫會透過公開程序，邀請申請有關准照及許可。最近一
 
 
1 

立法會CB(1)887/10-11(01)號文件



 

次的公開申請程序已在本年十二月九日展開，截止日期為十

二月三十日。根據上一次的經驗，我們預計在截止申請日期

後約一個月會獲知結果。  
 
 
新租約生效時間  
 
5 .  新 的 租 賃 協 議 將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一 月 十 七 日 開 始 生

效，而承租人須按新的租賃協議的要求，在協議生效起計三

個月內，即二零一一年四月中前，開始提供來往屯門客運碼

頭及澳門的渡輪服務。取決於港務局發出營運准照及航線許

可的結果，以及之後承租人的準備工作，例如泊位測試及其

他支援服務的安排，我們預算承租人會有充足時間預備於期

限內推出新的服務。  
 
6 .  由 籌 備 至 開 始 營 運 新 服 務 所 需 的 時 間 會 導 致 屯 門

客運碼頭的服務短暫停頓。有鑑於現時來往香港及蛇口的跨

境客運渡輪服務的乘客量甚低，我們預料短暫的服務停頓並

不會為公眾帶來重大影響。  
 
 
新租約條款   
 
7 .  新的租賃協議為期七年。按照有關條款      
 

(a )  政府將提供營辦碼頭所需的支援服務，例如入境、

海關、警務、海事管制及港口衞生服務。  
  
(b)  西北將負責下列各項  -  
 

( i )   每月向政府繳付租金 232.5 萬元﹔  

( i i )   更 換 及 重 置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在 碼 頭 運 作 所 需 的

系統、設備及傢具等非經常項目﹔  
 
( i i i )  支付在碼頭運作所需的公用設施費用﹔及   
 
( iv )  碼頭設施的維修保養及一般管理工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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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 )  西 北 必 須 在 租 賃 協 議 生 效 起 計 三 個 月 內 開 始 提 供

來往屯門客運碼頭及澳門的渡輪服務，並每周營運

最少十四個來回航班。視乎珠三角港口有關當局的

批 准 ， 營 辦 商 可 以 選 擇 提 供 涵 蓋 珠 三 角 範 圍 的 服

務。  
 
8 .  若有地方可供使用，而事前又獲政府批准，西北可

以把政府指定的碼頭地方、使用泊位時段、廣告位及商舖 (如
有的話 )及行李處理服務 (如有的話 )分租，並保留分租所得的

費用。如果碼頭設有免稅店，所得收入會由政府與營辦商攤

分。  
 
9 .  政 府 會 密 切 監 察 西 北 在 屯 門 客 運 碼 頭 推 出 的 跨 境

渡輪服務，以確保它能夠符合租賃協議內訂明的服務要求。  
 
 
徵詢意見   
 
10 .  請議員備悉本文件內容。  
 
 
 
 
 
運輸及房屋局  
二零一零年十二月  




